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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资产直销柜台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 16 号院 1号楼泰康集团大厦 29 层 邮编：100026 

客服电话：400-99-95522 直销柜台业务邮箱：TKZX@taikangamc.com.cn 传真：010-57385461 

专业投资者认定告知及确认书 

机构全称  

告知栏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贵机构提供的投资者信息以及相关证明材料，经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确认贵机构（及贵机构发行的产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

构、私募基金管理人；（二）上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金融产品，信托公司管理

的资产服务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养

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RQFII）。贵机构（及贵机构发行的产品）属于我司规定的专业投

资者，现将相关事项告知贵机构如下： 

1. 本公司将免于对贵机构（及贵机构发行的产品）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贵机构

（及贵机构发行的产品）可以购买本公司 R1（低风险）、R2（中低风险）、R3（中

风险）、R4（中高风险）、R5（高风险）类产品，且在贵机构（及贵机构发行的产

品）符合我司专业投资者标准的前提下长期有效。本公司对贵机构（及贵机构发

行的产品）的认定结果不能取代贵机构自己的投资判断，也不会降低金融产品

或金融服务的固有风险。与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相关的投资风险、履约责任以

及费用等由贵机构独立判断、自行承担。 

2. 请贵机构知悉并理解，根据我司相关规定，本公司在向专业投资者销售产品或提

供服务时履行的适当性义务不同于普通投资者，不适用关于普通投资者在信息

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的特别保护措施。 

3. 当贵机构提供的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请及时书面通知我司。 

 

告知日期：    年    月    日 

投资者确认栏 

投资者确认： 

本机构/本机构发行的产品知悉贵司将本机构/本机构发行的产品划分为专业投

资者，充分理解贵司向专业投资者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时履行的适当性义务不同于

普通投资者。本机构/本机构发行的产品知悉并理解贵司不会对本机构/本机构发行

的产品购买的产品与本机构投资目标、风险承受能力的匹配性进行检查或风险提

示，确认对于贵公司销售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本机构/本机构发行的产品具有

专业判断能力。 

 

机构公章/授权业务章：      

确认日期：    年    月    日 

 


